共有产权住房权利义务知情承诺书
申请人在申购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龙光玖誉湾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前，已明确知晓相关政策规定及权利义务关系，特对此进行承诺。
一、申请人明确已清楚《佛山市南海区推进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及申购公告相关要求，愿意遵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共有产权住房管理的相关规定。申购人明确知悉申购共有产权房的条件，并承诺符合申购条件，不存在《佛山市南海区推进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及申购公告中规定的不能申购的情形，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符合要求，否则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被没收定金、解除《共有产权住房买卖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由有关部门将有关失信信息按照规定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十年内不得享受住房保障及申购共有产权住房。若出现上述情况的，申请人承诺接受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处理意见。
[bookmark: _GoBack]二、申请人已明确知悉共有产权房的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位置、价格、户型、不利因素等，申请人自愿购买共有产权房。
三、明确知悉共有产权房屋的物业维修基金与物业管理服务费不区分份额比例，由承购人全额缴纳。
    四、申请人明确知悉共有产权房存在以下转让限制：
（一）承购人不得分割个人产权份额以及增购政府产权份额。
（二） 承购人取得共有产权住房不动产权证书不满5年的（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日期为准），不得转让。若申购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致经济困难的，可向镇（街道）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出退出申请，提出申请时须提供二级及以上医院相关专科医生对其家庭成员重大疾病的明确诊断或伤残等证明材料。经区、镇（街道）两级审核通过后，该承购人所持有的产权份额原则上由代持机构通过综合评分、摇号抽签等方式，转让给其他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承购人所持产权份额收益归代持机构所有。退出时成交价格低于购买时成交价格的，代持机构不予补偿差价。转让申请通过后，若没有其他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人，代持机构可按届时评估价予以回购，并用于共有产权住房用途。
六、申请人以家庭为单位申购共有产权住房，申购人家庭内部已经书面协商确定申请人作为承购人签订购房合同、办理网签、不动产登记等手续，并同意不动产权登记机构按照购房合同上载明的承购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其他方无关。
五、申请人已知悉如成功申购的，须与开发商、代持机构共同签订《佛山市共有产权住房买卖合同》，与代持机构签订《佛山市南海区共有产权住房使用管理协议》，并已详细阅读公示的协议内容，愿意遵守协议约定。

                                        申请人签字（摁手印）：                                  
                                            日期：      年    月    日
